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选课时间安排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 

时间安排 选课操作 课程范围 选课说明 提示 

第 15 周周一 

（2016-12-12 日）13:00 

至 

第 15 周周四 

（2016-12-15 日）14:00 

提交志愿 

不分时间

先后顺序 

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1、可选培养计划中按正常进度安排在下学期的必修、专业选修课和重修的课程。 

2、所有同学应提交志愿，否则将失去优先选择课堂的权利，提交志愿不分时间先后顺序。 

3、选课学分上限为 32学分，未达到学业要求的按《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条件下修读课程

的基本规定》降低可选学分上限。 

4、未按规定缴费的学生不能选课。 

1、选课期间请随

时关注选课主页

“选课公告”中的

通知。 

 

2、按《北京交通

大学本科生修读

课程的基本规定》

以及各学院具体

要求选课。 

 

3、请高度重视：

在任何阶段选任

何一个课堂之前，

必须认真查看“选

课限制说明”的要

求，否则有可能选

错课堂。 

 

4、选课结束后，

不能再退再选。课

表上所有课程都

必须认真学习，一

旦不及格或缺考，

都将如实记载，并

按有关规定参加

补考或重修。 

第 16 周周二 

（2016-12-20 日）13:00 

至 

第 16 周周四 

（2016-12-22 日）16:00 

补选、退选 

时间优先

即选即中 

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1、此阶段为培养计划内必修、专业选修课的最后选课／退课阶段。 

2、如果第一阶段提交志愿且抽签未中，当课余量大于未中签人数时，此阶段系统会随机预分配

一有余量课堂，并保留 20小时，期间学生须登陆系统进行确认，如对随机分配课堂不满意，

可点击“放弃”，如满意则点击“选中”。如保留期间未确认，系统将自动放弃。 

3、培养计划内必修、专业选修课的跨学年学期选课在此阶段内进行（包括提前毕业同学的选课）。 

第 16 周周五 

（2016-12-23 日）13:00 

至 

第 17 周周一 

（2016-12-26 日）16:00 

提交志愿 

不分时间

先后顺序 

任选课 

其他专业课程 

1、此阶段学生可提交最多 15个课堂志愿，并对全部课堂按志愿排序。 

2、此阶段只能对属性为任选的课程（包含其他专业的必修、专业选修课）提交志愿。 

3、想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同学请在此阶段提交志愿，辅修、双学位同学不能在此系统选课。 

4、不要选修与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的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课程，否则

不计算学分。 

5、14、15、16级学生本学期修读的全校性任选课不得超过三门。 

第 17 周周二 

（2016-12-27 日）13:00 

至 

第 17 周周四 

（2016-12-29 日）16:00 

补选、退选 

时间优先

即选即中 

任选课 

其他专业课程 

1、此阶段只能补退选属性为任选的课程（包含其他专业的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2、此阶段随时可能停开选课人数不足的课程，选此类课程同学请随时查看所选课程是否停开。 

3、请在系统关闭前确认选课课表并抓紧退掉不需要的课程，以免最后时刻忘记退课。 

第 18 周 
选课遗留

问题处理 

停开的专业

选修课 
按照《选课问题登记表》将选择了停开的专业选修课课堂的学生分配到其他有余量课堂。 

下学期开学至 

2017-3-2 日 
必修课 

对于因本学期刚复学而未选课的学生，务必在此前到学生所在学院填写《选课问题登记表》。（以

任何原因申请退课均不受理） 

第 19 周周一（2017-1-9）教务处将选课问题汇总后，进行审核并对确属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选课问题给予解决（对于因不按选课安排按时选课

等个人原因造成的选课问题一律不予受理）。此阶段过后，不再解决任何选课的问题。 

下学期第 1 周周一（2017-2-27）任课教师可打印初步选课名单，除个别复学尚未进行选课，其余学生选课完全结束。所有同学打印最终的课程表，

务必要查询、打印课表，以最终确认自己所选课程及时间、地点。 

下学期第 2 周周一（2017-3-6）各学院给任课教师打印确定的上课名单。 
 


